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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6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联创光电           编号：2019-061 

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：本协议属于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协议中涉及

的具体业务，均须另行签订业务合同，具体合作存在不确定性。本协议的后续进

展情况，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：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2019年度的经营业绩不

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一、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2019年9月3日，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创光电”或

“公司”）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（以下简称“十所”）签署

了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。 

本协议系各方意愿和基本原则的约定，为合作框架性协议，未约定协议违约

责任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，按

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和要求，履行相应的决

策和审批程序。 

二、框架协议的内容 

（一）协议双方 

甲方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

乙方：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甲方是我国高新技术研究领域的重要科研单位，主要从事高能激光与高功率

微波技术研究、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与先进全固态激光器研发等工作。 

（二）协议的主要条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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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合作宗旨 

（1）双方在合作中建立的互信与默契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，平等互

利与共同发展是双方合作的目标和根本利益。 

（2）甲方有意愿发挥自身在半导体激光、全固态激光等研究领域国内领先

的优势，推进相关科研成果转化；乙方有意愿在未来 5 年内战略投入 10 亿元，

发挥自身老牌上市公司的资本优势、市场优势，与甲方合作完成上述科研成果转

化。 

2、战略合作方式和内容 

双方联合成立一家研究院和一家合资公司，其中研究院主要开展光电产品

与激光技术研发，合资公司负责科技成果转化、形成批产。 

（1）研究院 

研究院定位为非盈利科研单位（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），以打造国际一流国

内领先的创新研究院为目标，将之建设成为十所高新技术发展的助推器、联创光

电进军高端装备转型升级的新引擎、双方推进科技成果转让的粘合剂和催化剂。 

研究院的举办者为十所和联创光电，首期开办资金 2000万元，由联创光电

负责出资；研究院实现自持发展前，所需运行费用由联创光电承担。 

（2）合资公司 

合资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十所、联创光电，其中十所的股权占比为 45%，联

创光电的股权占比为 55%。目标注册资本 5亿元，十所将知识产权、科技成果等

作价入股，联创光电按照上述股权结构匹配现金出资。首期注册资本 2 亿元，公

司设立 3年内实缴出资到位。合资公司设立后，拟设立股权激励持股平台，并制

定股权激励方案，对合资公司良性运营作出贡献的人员进行激励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经友好协商，本着平等互利、优势互补的原则，公司与十所建立战略合作

关系，抢抓机遇，共同实现光电产品与激光系统技术研发、批产及应用，创造良

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，共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。双方将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

按照法律、法规的要求开展业务合作。 

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本协议的签署，符

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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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风险提示 

本协议的签署为合同双方后续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，但本协议仅为双方开

展合作的指导性文件，属于战略合作协议，协议中涉及的具体业务，均须另行商

议、约定并另行签订业务合同，具体合作存在不确定性。 

本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

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二○一九年九月五日 


